
附件 2

苍溪县农村公路路长制管理考核标准
被考核单位（盖章）： 考核时间： 年 月 日

考核事项 检查方法 分 值 扣分标准 得 分

组织领导
（10 分）

1.有明确的工作计划、方案，措施有力，责任落
实。

5
查资料，看台账

少一项扣 1 分。

2.建立相应的工作台账。 5 记录不全的，扣 1 分；若无，扣 3 分。

宣传教育
（10 分）

1.对沿线开展爱路护路宣传，提高群众知晓率、
文明意识，每年不少于 2 次。

8

查看活动记录

少一次扣 4 分。

2.与乡（镇）、社区、村、定期开展宣传活动，群
众参与度高。

2 未开展扣 2 分。

工作成效
（80 分）

1.每月开展巡查不少于 2 次。 5 查台账 缺一次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2.及时发现农村公路存在的管理问题，及时上报
各级路长制办公室。

25
各级路长制管理

办公室提供
未发现问题，被媒体曝光的，每次扣 5 分。

3.督促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好已上报，但未及
时处置的问题；联合职能部门进行集中整治。

25 各路长提供
未进行督促、协调的，每件扣 1 分；联合处置
不力的，每次扣 2 分。

4.职能部门问题处置率达到 90%以上。 25
各级路长制管理

办公室提供
处置率未达到 90%的。按照比例扣分，每 1%
扣 0.5 分。

考核人（签字）： 被考核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
